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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 秋 时 期 的 附 庸

陈 伟

附庸是我国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实体
。

本文对春秋 时期附庸 的基本特性及

其来龙去脉进行探讨
,

认为附庸大致可从领地偏小
、

自有社程君 统
、

依附于某个 大

国 以及无 独立 出席诸侯 间盟会的资格等四个方面加 以把握
; 附庸或者 由属 邑置立

,

或

者 由诸侯蜕变而 成
,

后来有的沦为属 邑
,

有的上升为诸侯
,

处于 由属 邑到诸侯 的中

间状态
。

文章还对春秋时见诸记载
·

的附庸国作 了辨析
,

指 出滕
、

薛等诸侯 实际 已沦

为附庸
,

而许 国南迁后成为楚人附庸 的说 法并不 可信
。

附庸是我国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实体
。

历代有关记载和阐释虽然较多
,

但尚未看到

比较系统的论述
。

本文拟从资料较多的春秋时期着手展开考察
,

以期为全面
、

准确地认识这

种政治实体奠定一块基石
。

征诸先秦古书和历代注释
,

春秋时期的附庸似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把握
。

1
.

领地蝙小
。

《孟子
·

万章下 》 云
: “
天子之制地方干里

,

公侯皆方百里
,

伯七十里
,

子
、

男五十里
,

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
,

不达于天子
,

附于诸侯
,

曰附庸
。 ”

((1 L记
·

王制 》 所记略

同
。

《孟子 》
、

《礼记 》 的五十里之限
,

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实际
;
但说附庸版图比那些小的诸

侯国更为狭小
,

当可凭信
。

随后论列的附庸
,

无不地少力单
,

如部原为纪 国一 邑
,

萧原为宋

国一 邑
,

适可验证
。

《礼记
·

王制 》 郑玄注
: “

小城曰 附庸
” 。

小城与领地偏狭正相对应
。

2
.

自有社樱
、

君统
。

《春秋 》 庄公三年
: “

纪季以都入于齐
。 ”

杜预注
: “

季
,

纪侯弟
。

都
,

纪 邑
,

在齐国东安平县
。

齐欲灭纪
,

故季以邑入齐为附庸
,

先祀不废
,

社樱有奉
,

故书字贵

之
。 ”

孔颖达疏
: “
纪亡之后

,

叔姬归于都
。

明为附庸犹得专都
,

故可归也
。 ”

叔姬为末代纪侯

夫人
,

纪侯流亡身死后
,

她归居于都
。

事见 《春秋 》 庄公十二年
。

专指专擅
,

独有
。 “

专都
” ,

是说纪季 自行统治着都地
。

同条孔疏还指出
: “
附庸之君

,

虽无 爵命
,

而分地建国
,

南面之主

得立宗庙
,

守祭祀
。

嘻二十一年 《传 》 曰 : `

任
、

宿
、

须句
、

撷臾
,

皆风姓也
,

实司大睬与有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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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之祀
’ 。

《论语 》 云
:`

夫撷臾
,

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
’ 。

须句
、

撷臾
,

皆附庸也
,

得祀所出

之祖
,

主其竟内山川
,

明得祀先君
,

奉社樱
。 ” 《诗

·

鲁颂
·

闷宫 》 : “
乃命鲁公

,

惮侯于东
,

锡

之山川
,

土 田附庸
。 ”

郑玄笺
: “
乃策命伯禽

,

使为君于东
,

加锡之 山川
、

土 田及附庸
,

令专

统之
。

《王制 》 曰
: `

名山大川
,

不以封诸侯
。 ’

附庸则不得 自专也
。 ”

孔颖达疏
:

((t L记
·

王

制 》 “
又论夏殷之礼云

: `

子男五十里
,

不能五十里者
,

不合于天子
,

附于诸侯曰附庸
。 ’

言附

诸侯
,

事大国
,

不得专臣也
。 ”

郑
、

孔二人所谓
“

不得专臣
” ,

是说在一般情况下附庸所依附

的诸侯不能像对本国属 邑那样完全控制
、

支配附庸
。

又 《论语
·

季氏》 记云
: “

夫撷臾
,

昔者

先王以为东蒙主
,

且在邦域之中矣
,

是社樱之 臣也
。 ”

邢昌疏
: “

濒臾始封为附庸之君
,

以国

事 附于鲁耳
,

犹不为鲁臣
,

故曰鲁之 附庸
。

春秋之世
,

强陵弱
,

众暴寡
,

故当此季氏之时
,

而

撷臾 已属鲁为臣
,

故曰 当时臣属鲁也
。 ” 《诗

·

闷宫 》 孔颖达疏也曾引述 《论语 》 这条记载
,

并

分析说
: “

撷臾
,

鲁之附庸
。

谓之社樱之臣者
,

以其附属于鲁
,

亦谓鲁之社樱
。

其国犹 自继世
,

非专臣也
。

以非专臣
,

故季氏将伐
。

若其纯 臣鲁君
,

季氏岂得伐取之也
。 ”
孔

、

邢二人对春秋

晚期撷臾地位的看法有别
,

但均认为在本来意 义上附庸不完全受制于所依附的国家
,

这与

《诗
·

闷宫 》 郑笺所谓
“

附庸则不得专臣也
”
的说法是一致的

。

《诗
·

闷宫 》 孔疏点明附庸
“

犹 自继世
” ,

同 《春秋 》 庄公三年疏文相呼应
,

指出了附庸自有社授
、

君统的性质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 记周孝王立非子为附庸说
: “
邑之秦

,

使复续赢氏祀
,

号曰秦赢
。 ”
也有类似的意味

。

古人称附庸往往后缀
“
国

”

字
,

如 《论语
·

季氏 》 何晏 《集解 》 引孔安 国说
: “

撷臾
,

伏羲之

后
,

风姓之国
,

本鲁之附庸
” ; 《说文 》 : “

邻
,

附庸国
” ; 《春秋 》 隐公二年杜预注

: “

极
,

附庸

小国
” ; 又宣公十二年杜预注

: “

萧
,

宋附庸国
” ,

主要当是着眼于附庸的这一特性
。

3
.

依附于某个诸侯国
。

前引 《孟子
·

万章下 》
、

《礼记
·

王制 》 都指出附庸
“

附于诸侯
” ,

前引 《诗
·

鲁颂
·

闷宫 》 孔疏和 《论语
·

季氏 》 邢疏还进一步说到附庸
“

附诸侯
,

事大国
” 和

额臾
“
以国事附于鲁

” 。

《左传 》 襄公四年鲁君
“

请属曾尸
,

襄公二十七年
“

齐人请郭
,

宋人请

滕
” ,

即是请盟主确认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
。

应该说明的是
,

附庸一语虽然见载于 《诗

经 》
、

《孟子 》 等传世古书以及 《碉生篡 》 这样的金文资料①
,

但在 《春秋 》
、

《左传 》 中并没有

出现
。

《左传 》 襄公四年
: “

冬
,

公如晋听政
,

晋侯享公
,

公请属曾队
”

杜预注
: “

曾体
,

小 国也
,

欲得使属鲁
,

如须句
、

撷臾之比
,

使助鲁出贡赋
。 ”

孔颖达疏
: “

附庸
,

附大国耳
。

曾体乃子爵
,

而欲得属鲁者
,

春秋之世
,

小国不能自通
,

多附于大国
。

二十七年齐人请郑
,

宋人请滕
,

郭
、

滕犹 尚附人
,

况部 又小也
。

故杜譬之如须句
、

撷臾之 比
。

须句亦子爵
。 ”

依此
,

《左传 》 襄公

四年与二十七年提到的部
、

郑
、

滕
,

实际是鲁
、

齐
、

宋的附庸
。

襄公四年记鲁君
“

请属部
” ,

二十七年称
“

郑
、

滕
,

人之私也
” ,

这里的
“

属
” 、 “

私
”

应是与附庸相当或相近的表述
。

附庸对所依附的国家
,

有承担贡赋
、

劳役的义务
。

《左传 》 襄公四年记鲁君向晋侯
“

请属

部
”

未允
,

鲁大夫孟献子解释说
: “
以寡君之密迩于仇排

,

而愿固事君
,

无失官命
。

曾仔无赋于

司马
,

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
,

敝邑蝙小
,

}朔而为罪
,

寡君是 以愿借助焉
。 ”

可见
,

曾卜作为附庸
,

必须向鲁国交纳贡赋
。

又定公元年记晋人召集诸侯修筑成周城
, “

宋仲几不受功
,

曰
: `

滕
、

薛
、

郎吾役也
。

”
,

滕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上为宋所请
,

被鲁大夫叔孙说是
“

人之私
” ,

即宋国附

庸
。

薛
、

郎与滕并举
;
薛宰在同宋仲几的争辩中指出

: “
宋为无道

,

绝我小国于周
” , “

若复旧

职
,

将承王官
,

何故 以役诸侯 ? ”
因而

,

薛以及郎应与滕一样
,

也是宋的附庸
。

在处理这场争

执时
,

主持工程的晋人曾提出
: “

晋之从政者新
,

子姑受功
,

归
,

吾视诸故府
。 ”
并未对宋人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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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滕
、

薛
、

郎代受劳役一事表示异议
。

可见
,

附庸须向所附从的国家负担劳役
。

与此相应
,

附

庸所依附的国家也有 向附庸提供保护的责任
。

《左传 》 襄公 四年
: “

郑人
、

营人伐部
,

减绝救

部
,

侵郑
,

败于狐验
。 ”

杨伯峻注
: “

此年鲁 已得晋同意 以部为附属 国
,

故郑
、

营伐之
,

鲁必

救之
。 ’ ,②又襄公五年记戚之会云

: “

穆叔以属邹为不利
,

使部大夫听命于会
。 ”

杜预注
: “

曾仔近

鲁竟
,

故欲以为属 国
。

既而与苔有忿
,

鲁不能救
,

恐致谴责
,

故复乞还之
。 ”

即使如此
,

当襄

公六年营人灭部时
,

晋人还为此谴责鲁国
。

4
.

无独立出席诸侯间盟会的资格
。

《孟子
·

万章下 》 : “
不能五十里

,

不达于天子
,

附于诸

侯
,

曰 附庸
。 ”
赵岐注

: “

小者不能特达于天子
,

因大 国以名通
,

曰附庸也
。 ”

((t L记
·

王制 》 :

“

不能五十里
,

不合于天子
,

附于诸侯
,

曰 附庸
。 ”

郑玄注
: “
不合

,

谓不朝会也
。 ”

孔颖达疏
:

“
云不合谓不朝会也者

,

谓不得与诸侯集合朝会天子也
。 ”

赵
、

郑二人的说法略同
,

是指天子

地位稳固时 (如西周 ) 的情形
。

春秋时周室衰微
,

霸主把持国际事务
,

附庸的这一特性因而

表现为不参与诸侯间的盟会
。

襄公五年 《春秋 》 记戚之会有部人
,

杜预注
: “

穆叔使部人听命

于会
,

故部见 《经 》
,

不复殊
。 ”
杜预此注的根据是同年 《左传 》

,

已见前引
。

鲁襄公在即位第

四年亲 自向晋悼公
“

请属都
” ; 五年夏

, “

穆叔规部大子于晋
,

以成属部
” ,

曾卜正式成为鲁的附

庸
。

如果不是鲁人感到把部作为附庸于 己不利
,

因而恢复其诸侯身分
,

曾吓人当无出席戚之会

的资格
。

《左传 》 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之盟前夕
, “

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
: `

视郑
、

滕
。 ’

既

而齐人请郑
,

宋人请滕
,

皆不与盟
。

叔孙曰
: `

郑
、

滕
,

人之私也
;
我

,

列国也
,

何故视之?

宋
、

卫
、

吾 匹也
。 ’

乃盟
。 ”

郑
、

滕虽然本为
“
列国

”

即诸侯
,

但这时已沦为齐
、

宋之
“
私

”

即

附庸
,

故不与盟会
;
鲁大夫叔孙考虑到本国与宋

、

卫相当
,

所以违命与盟
。

综上所述
,

春秋时期的附庸具有与诸侯国大致相同的权力机构
,

然而地小力单
,

虽然大

致可自行处理 内部事务
,

但在外部事务中则听命于所依附的国家
,

不能平等参与国际交往
,

不

是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
。

这样
,

附庸及其依附的国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附庸国和宗主国大致

相当
。

以上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附庸的几种特性
。

下面考察附庸的由来和转化
,

以期取得进一

步认识
。

1
.

由来
。

《孟子
·

万章下 》
、

《礼记
·

王制 》等书所述天子在大规模分封诸侯的同时设置附

庸的情形
,

现在很难看到具体的例证
。

古书所载可考知来源的附庸
,

大致有两类
。

(1 ) 由属 邑分化而成
。

《左传 》 庄公十二年
“

群公子奔萧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萧
,

宋 邑
,

今沛国

萧县
。 ” 《春秋 》 宣公十二年

“
楚子灭萧
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萧
,

宋附庸国
。 ”

孔颖达疏
: “
庄十二年

宋万款阂公
。

萧叔大心者
,

宋萧邑之大夫也
,

平宋乱
,

立桓公
,

宋人嘉之
,

以萧 邑封叔为附

庸
。

庄二十三年萧叔朝公是其事也
。 ” 《新唐书

·

宰相世系表 》 (卷 71 下 ) 所载略同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 : “
于是孝王曰

: `

昔伯翁为舜主畜
,

畜多息
,

故有土
,

赐姓赢
。

今其后世亦为联息马
,

联其分土为附庸
。 ’

邑之秦
,

使复续赢氏祀
,

号曰秦赢
。 ”

秦国这一经历与萧类似
。

( 2) 由诸侯蜕变而成
。

前 已说明
,

《左传 》 襄公四年鲁君
“

请属部
” ,

襄公二十七年
, “

齐

人请郑
,

宋人请滕
” ,

均是请盟主确认部
、

郑
、

滕这些 旧 日诸侯成为依从于某国的附庸
。

在定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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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年
,

宋大夫仲几要让滕
、

薛
、

郡代本国承担修筑成周工程时
,

薛宰争辩说
: “

宋为无道
,

绝我小国于周
,

以我适楚
,

故我常从宋
。 ” “

若复旧职
,

将承王官
,

何故以役诸侯 ? ”

再好不过

地表达了这类附庸愤慈而无奈的心态
。

《春秋 》 哀公元年
: “

楚子
、

陈侯
、

随侯
、

许男围蔡
。 ”

杜预注
: “

随世服于楚
,

不通中国
。

吴之入楚
,

昭王奔随
,

随人免之
,

卒复楚国
。

楚人德之
,

使列于诸侯
,

故得 见 《经 》
。 ”

孔颖达疏
: “

嘻二十年楚人伐随
。

自尔以来
,

随不复见
,

以随世

服于楚
,

为楚私属
,

不通于诸侯
,

征伐盟会
,

不齿于列
,

故史不得书之
。

犹如郑
、

滕为人私

属
,

不序于宋盟也
。

定四年保护昭王
,

楚得复国
。

楚人感其恩德
,

使随列于诸侯
。

今楚帅诸

侯围蔡
,

令随在其班次
,

以之告鲁
,

故得见 《经 》
。 ”

可见
,

随国也曾长期沦为楚的附庸
。

2
.

转化
。

与附庸 由来相对应
,

其转化也大致存在两种途径或者说可能
。

( 1) 被灭为属 邑
。

《春秋 》 成公六年
“

取邻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附庸国也
。 ” 《论语

·

季氏 》 则记

述
“

季氏将伐撷臾
” 。

附庸被灭之后
,

社租
、

君统当不复存在
,

直接纳入别国的版图
。

虽然这

一转化也要经过
“

伐
” 、 “

取
”

等军事行动
,

但由于附庸地小力单
、
以及长期对他 国的依附

,

这

类军事行动一般应不会特别费力
。

《左传 》 成公六年称
: “

取邻
,

言易也
。 ”

似可由此推想其他
。

( 2) 被立为诸侯
。

秦国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记
:

秦襄公救周有功
,

“

平王封襄公为诸侯
,

赐之岐以西之地
。

… …与誓
,

封爵之
。

襄公于是始国
,

与诸侯通使聘享

之礼 … …
” 。

前引随人因救楚有功 由附庸列为诸侯的事例
,

也与秦国类似
。

曾体国由鲁附庸重新

成为诸侯
,

薛宰希望
“

复 旧职
”

即恢复诸侯地位
,

也都显示这种转化的存在
。

这样
,

附庸实际处在 由属 邑到附庸国的中间状态
。

这与上文论列附庸的特性正相对应
。

顾栋高 《春秋大事表
·

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》对春秋时期的附庸有比较集中的罗列
。

在
“

爵
”
一栏中

,

标出附庸的有极
、

牟
、

萧
、

邻
、

撷臾
、

邻等六国
,

另有邹和小郑 (完阳 写作
“

本 附庸
,

进爵
”

为
“

子
” 。

这里所根据的主要应是杜预之说
。

极为附庸见于 《春秋 》 隐公二

年杜注
,

牟为附庸见于 《春秋 》 桓公十五年杜注
,

萧为附庸见于 《春秋 》 庄公二十三年与宣

公十二年杜注
,

邻为附庸见于 《春秋 》 庄公二十三年与宣公十二年杜注
,

斡为附庸见于 《春

秋 》 庄公三十年杜注
,

专体为附庸见于 《春秋 》 成公六年杜注
;
朱肠与小郑 (是仔) 初为附庸

,

后

进爵为子
,

见于 《春秋 》 隐公元年杜注及孔疏引杜预 《春秋释例
·

世族谱 》 等
。

唯撷臾见于

《左传 》 嘻公二十一年
,

杜注未说是附庸
; 而 《论语

·

季 氏》 “

季氏将伐撷臾
”

句下何晏 《集

解 》 引孔安 国说
: “

撷臾
,

伏羲之后
,

风姓之国
,

本鲁之附庸
” ,

应即顾 《表 》 所据
。

应作说 明和补充的是
:

第一
,

对于极和都
,

古人有不同说法
。

《谷梁传 》 隐公二年云
: “

极
,

国也
。 ”

不认为是附

庸
。

庄公三十年 《公羊 》
、

《谷梁 》 二传并称都为
“

纪之遗 邑
” ,

刘欲
、

贾逢
、

许慎等汉代学者

也都有类似说法③
。

第二
,

杜预提到的附庸还有另外几个
:

( l) 葛
。

《春秋 》 桓公十五年
“

郑人
、

牟人
、

葛人来朝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
。

其君应称名
,

故其子降称人
。

牟
,

国
,

今泰山牟县
。

葛
,

国
,

在梁国宁陵县东北
。 ”

顾 《表 》

将 牟列为附庸
,

却将葛列为 伯爵
。

《汉书
·

地理志 》 陈留郡
“

宁陵
”

县颜师古注引孟康曰
: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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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

陈 伟
:

春秋时期的附庸

“

故葛伯国
,

今葛乡是
。 ”
似为顾 《表 》 所从

。 “

葛伯
”
不见于 《春秋 》

、

《左传 》
。

《孟子
·

滕文

公下 》 云
: “
汤居毫

,

与葛为邻
。

葛伯放而不祀
。 ” 《史记

·

殷本纪 》 云
: “

葛伯不祀
,

汤始征

之
。 ” 《集解 》 云

: “ 《孟子 》 曰
: `

汤居毫
,

与葛伯为邻
。 ’ 《地理志 》 曰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

。 ”

依此
,

孟康所谓
“

葛伯
”
当系夏末国君

,

而非春秋之人
。

《春秋 》 桓公十五年的葛与邻
、

牟并

列
,

应从杜预注看作附庸
。

(2 ) 都
。

顾 《表 》 有纪无郁
。

《春秋 》 庄公三年
“
纪季以都入于齐
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季
,

纪侯

弟
。

都
,

纪邑
,

在齐 国东安平县
。

齐欲灭纪
,

故季以邑入齐为附庸
,

先祀不废
,

社樱有奉
,

故

书字贵之
。 ”

孔疏引 《春秋释例 》 略同
。

同年 《左传 》 记
: “
纪季 以都入于齐

,

纪于是乎始叛
。 ”

杜预又注云
: “

判
,

分也
。

言分为附庸
,

始于此
。 ”

(3 ) 寺体
。

《春秋 》 襄公十三年
“

取邻
” ,

杜预注
: “

邻
,

小国也
,

任城亢父县有邻亭
。 ”
没

有说是附庸
。

但 《春秋 》 庄公三十年
“

齐人降邻
” ,

孔疏引 《春秋释例 》 云
: “

此盖 附庸小 国
,

若邻
、

邻者也
。 ”

可见
,

杜预曾将邻看作附庸
。

《说文 》 云
: “
寺队 附庸国

,

在东平亢父邻亭
。 ”

适与杜说相应
。

第三
,

前文 已说明 《左传 》 所说的
“
私

”

或
“
属

”
国与附庸相当

。

这样
,

原为诸侯后来

沦为附庸的
,

至少有部
、

薛
、

滕
、

随等国
。

依旧说
,

邻和小郑 (兄助 曾由附庸进爵为子
;
但

在春秋晚期
,

这二国又成为别国私属
,

重新恢复附庸地位
。

出处俱已见前载
,

兹不赘述
。

此外
,

古人还提到一些小国为附庸
,

也值得注意
。

如 《水经
·

污水注 》 (卷 2 8) 记云
:

“
污水又通都县故城南

,

古都子之国也
。

秦
、

楚之间
,

自商密迁此
,

为楚附庸
。

楚灭之以为邑
。 ”

又 《江水注 》 (卷 3 4) 记云
: “

县故归乡
。

《地理志 》 曰
:

归子 国也
。

… … 宋忠曰
:

归即夔
。

归

乡
,

盖夔乡矣
。

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
,

以废疾不立
,

而居于夔
,

为楚附庸
,

后王命为夔子
。 ”

作为另一种情形
,

有学者认为附庸的
,

其实未必
。

如 《左传 》 成公十五年
“

楚公子申迁

许于叶
” ,

杨伯峻先生注云
: “

此后
,

许为楚附庸
,

晋会盟侵伐
,

许皆不从
。

楚有事
,

许则无

役不从
。 ’ ,④实则在此之后

,

许人多次与其他国人一起
,

参与朝聘
、

会盟和征战⑤
,

继续保持着

诸侯身分
。

《左传 》 昭公十八年还记楚左尹王子胜向楚平王指出
: “

许不专于楚
” , “

许曰
`

余

旧国也 ”
, 。

向南迁入楚地之后的许只是楚人 比较稳定的盟邦
,

而不是附庸
。

注 释
:

① 参看王人聪
:

《碉生篡铭
“

仆墉土 田
”
辨析 》

,

载 《考古 》 1 9 9 4 年第 5 期
。

②④ 《春秋左传注 》
,

中华书局 1 9 8 1 年版
,

第 9 4 0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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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③ 刘
、

贾二人之说见 《春秋 》 庄公三十年孔疏
.

许说见 《说文
·

邑部 》
。

③ 见襄公二十七年 《春秋 》
、

《左传》
,

襄公二十八年 《左传》
,

昭公元年 《春秋 》
,

昭公十年 《左传 》
,

定

公四年 《春秋 》 等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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